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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拳擊協會第 13 屆第 1次理監事聯席會會議紀錄 

一、時間：111 年 9 月 24 日(星期六)，上午 10時 00 分。 

二、地點：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拳擊教室。(台中市北區雙十路一段 16 號) 

三、出席人員：理事應到 27位，實到 14位，請假 13位；監事應到 9位，實到 6位

(含 2位視訊) ，請假 3位 (如附簽到表) 。 

四、主席致詞： 

五、來賓致詞： 

六、紀錄：陳采㚬 

七、提案討論： 

案由一、本會110年度收支決算表、110年度政府補助經費一覽表、110年度資產

負債表、110年度財產目錄、110年度現金出納表、110年度捐贈收入一

覽表、110年度會計師查核簽證(草案)、111年度收支預算表，提請討

論。(詳如附件P3-P25) 

說明:  

一、 依據教育部111年8月18日臺教授體字第1110028959號函說明辦理。 

二、 本會提請理監事聯席會確認後，將呈教育部體育署備查。 

決議：確認通過提案所列 110 年度相關財務報告，相關程序請依規定提送教育

部體育署備查。 

 

案由二、本會111年工作同仁薪資一覽表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:  

一、 依據特定體育團體組織及運作管理辦法第十五條辦理。 

二、 本會聘用專職人員，如下表。 

職稱 姓名 員工待遇 

秘書長 彭俊銘 60,000 

行政組組長 羅雪梅 40,000 

會計組 游夏蓮 30,000 

行政專員 柯屏羽 30,000 

行政專員 陳采㚬 35,0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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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議：通過專職人員聘用乙案，惟部分人員薪資是否調整以資鼓勵，請秘書長

斟酌個人表現呈請理事長爭取。 
 

 

      案由三、有關我國參加國際賽事之國家代表隊選手辦理選手證是否收取費用，提

請討論。 

 

說明：有鑑於國家代表隊係代表我國參賽，爰建議爾後凡代表我國參加國際賽

事之選手免收選手證費用(不含遺失)。 

 

決議：選手不論參加國內外賽事，都需要使用到選手證，且協會並非營利事業

單位，為求公平起見，對所有選手一視同仁，維持選手證費用收取。 
 

八、臨時動議： 

案由一：代表隊教練向協會申請獲獎證明，是否可以取消 200 元工本費之收取。

(本會曾自強理事提出) 

 

說明：針對代表隊教練，協會會頒發當選證明，但若是教練要申請獲獎證明，則

協會必須額外收取 200 元工本費，是否可以取消此款項之收取。 

 

決議：再請協會統整相關規費項目及收取合理性，於下次理事會時提出確認。 

 

案由二：有關本會代表隊出國比賽應爭取隨隊人員進行情蒐工作，俾利協助代表

隊獲得更佳成績。(詹宏銘常務監事及林政輝理事皆提出此意見) 

 

說明：建議經費許可應爭取增加代表隊之教練或專業人員進行情蒐工作，並於返

國分享報告，以利後續長期拳擊之發展。 

 

決議：本案請秘書長向體育署爭取員額，亦向理事長報告爭取自籌經費可能性。 

 

九、主席結論： 

十、散會：11時 10 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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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事李佳芬、江子偉線上參與，並確認同意 110 相關財報資料通過 

 


